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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B3_95_E8_BE_85_E5_c80_203553.htm 案情： 李某系某国有

公司经理。2003年2月，李某的两个朋友陈某、王某想在市内

注册开办一家房地产开发公司，由于开办此类公司需要注册

验资资金200万元，而他们仅能筹集到100万元。于是他们找

到李某帮忙，李某指示公司财务人员将其公司资金100万元打

入他们账户，工商部门验资注册10日后，陈某、王某即已归

还此款。 分歧意见： 针对李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

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不

构成挪用公款罪。 根据《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规定，挪用

公款归个人使用构成挪用公款罪在客观方面具有三种情形：

一是挪用公款数额较大，超过3个月不归还；二是挪用公款数

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三是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

法活动。首先，李某挪用公款数额达100万元属于数额较大，

但这100万元在10日内已归还到公司，不属于第一种情形；其

次，李某挪用公款数额虽达100万元，符合数额较大标准，但

李某将款挪给他人作开办公司时的注册资金，他人并没有将

这100万元作经营资本，不属于营利活动，因此，也不符合第

二种情形；再次，李某将这100万元挪给他人作开办公司验资

资金，并不是用于他人从事非法活动，因此，更不符合第三

种情形。基于此，认为李某不构成挪用公款罪。 第二种意见

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挪用公款罪。 评析意见： 笔者赞同第

二种意见，具体理由如下： 对于李某动用这100万元给陈某、

王某注册登记房地产开发公司作验资资金的行为，属于挪用



公款归个人使用，对此笔者不持异议。两种意见争执的焦点

：一是注册登记公司行为是否属于营利活动；二是陈某、王

某这种注册登记公司的行为是否属于进行非法活动。笔者认

为： 首先，陈某、王某注册登记公司的行为，属于营利活动

。刑法关于挪用公款罪中所称营利活动是指以营利为目的为

法律所允许的一切经营活动。例如将挪用公款作为资本，从

事生产、经商、投资、入股分红、存入银行、借给他人获利

、偿还因经商欠下的债务、申请办理营业执照等为营利活动

服务的活动。注册验资就是为了办理营业执照，为营利活动

做准备，属于为营利活动服务的活动。确定了注册验资是一

种营利活动，刑法对这种情况只需挪用数额达到数额较大的

标准，至于挪用的时间长短，不影响挪用公款罪的成立，只

是在量刑时作为一酌定情节予以考虑。 其次，陈某、王某这

种注册登记成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行为，构成虚报注册资金

罪，理所当然也属于非法活动。根据我国《刑法》第一百五

十八条之规定，虚报注册资金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申请公司

登记的自然人或单位使用虚假证明文件或者采用其他欺诈手

段虚报注册资本，欺骗公司登记主管部门，取得公司登记，

虚报注册资本数额巨大、后果严重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

为。从本案看，陈某、王某串通李某虚报了注册资金100万元

，骗取了公司登记主管部门的认可，达到了登记开办公司之

目的。陈某、王某的这些行为符合虚报注册资金罪构成的主

、客观要件，构成该罪，应按牵连犯从一重处罚。从另一角

度看，本案的李某主观上对陈某、王某将本不属于他们所有

的资金100万元虚报并实施骗取公司登记主管部门注册登记行

为是明知的，客观上将本单位的100万元资金挪给陈某、王某



使用。因此，李某的行为符合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

活动的界定。 基于这两点理由，李某既符合挪用公款罪客观

方面表现的“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且数额较大”的情

形，又符合“挪用公款归个人使用，进行非法活动”的情形

。而行为人只要符合其中一种情形则构成挪用公款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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